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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李宜倩
聯絡電話：08-7320415#3643
傳真：08-7337061
電子信箱：a330164@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終字第114502163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376530000A114502163800-1.pdf)

主旨：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辦理

「113－114 學年度協作縣市辦理『國民小學藝術領域課

程教師教學增能工作坊』」，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4年2月5日臺藝大文院字第

1141000368號函辦理。

二、檢附「113－114 學年度協作縣市辦理『國民小學藝術領域

課程教師教學增能工作坊』」計畫書1份。

三、其餘未盡事宜，請逕洽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尹良豪專案助

理，電子郵件：artsntua633@gmail.com，電話：02-8275-

1414，分機282。

正本：屏東縣泰武鄉泰武國民小學賴校長慶安、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學黃曉音教
師、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陳禾祥教師

副本：屏東縣泰武鄉泰武國民小學、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學、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
學、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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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4 學年度 

協作縣市辦理「國民小學藝術領域課程教師教學增能工作坊」計畫書 

壹、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藝術領域。 

三、為提升國民中小學藝術領域授課教師專業能力精進計畫－第 2 期計畫（113-114

學年度）實施辦理。 

貳、計畫起源  

    藝術領域長久以來受限於教育環境的主客觀因素，以及領域內包含視覺藝術、音樂

與表演藝術等三類課程，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未具備藝術領域專業師資授課之困境

仍然存在。為提升藝術領域教學品質的優質化，強化各直轄市、縣市藝術領域授課教

師專業能力的精進，以達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成就每個孩子」都能具有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的現代國民。 

參、計畫理念 

    參照本計畫所建構之國民小學藝術領域教師之課程模組增能課程，協作縣市辦理國

民小學藝術領域教師增能及回流研習，持續支持以落實計畫之目標。 

肆、計畫目標 

   一、落實專業對話；透過活動課程交流，聚焦教學面向，精進教學品質。 

   二、增能精進教學專業，並兼顧教師自主、合作學習與跨領域，提升教師藝術教學 

         知能。 

   三、協作縣市辦理國民小學藝術領域教師教學增能工作坊，以增強授課教師之教學

效能。 

伍、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委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陸、參與對象與名額：  

    一、對象：各縣市教授國民小學藝術領域課程，且未具藝術領域相關專長教師。  

    二、預期目標： 

      （一） 113 學年度，直轄市至少 30 位教師參與；非直轄市應至少 20 位教師參與。 

      （二）114 學年度，直轄市至少 30 位教師參與；非直轄市應至少 20 位教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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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辦理期程：自 113年 8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 

（各縣市各辦理 2 梯次，一學年一梯次） 

捌、縣市經費說明： 

依「協作縣市辦理國民小學藝術領域教師教學增能工作坊」計畫辦理示例說明如下：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備註 

講師鐘點費 2,000 3 6,000 

講師：2,000元*3節/人/梯次 

助理講師：1,000元*3節/人/

梯次（健保保險補充費以講

師鐘點費、助理講師鐘點費

所得總額*2.11%計算） 

助理講師鐘點費 1,000 3 3,000 

全民健康保險補

充保費 

實際金額

*2.11% 
1 190 

場地使用費 3,000 1 3,000 3,000 元/梯次 

膳費 120 20 2,400 實際人數*120 元/梯次 

雜支 410 1 410  

  共計 15000  

各縣市經費上限 15000 元/梯次，項目間可視情況調整流用  

玖、核結方式： 

一、講師鐘點費與助理講師鐘點費核銷需檢附領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清晰存

摺封面檔案。 

二、場地使用費核銷請檢附學校統一收據，撥款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統一

編號：95927022。 

三、其餘款項由縣市先行代墊後，檢附完整統一發票或收據，寄交予本案國立臺

灣藝術大學專案助理。 

四、本案核銷期程，請於各梯次活動辦理完竣後一個月內檢附上述資料及收支結

算表寄於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 59 號，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

與人文教學研究所李其昌教授（尹良豪助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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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縣市辦理負責人請務必填妥回饋表單(QR Code如下)及繳交活動成果記錄表。 

 

 

     

 

拾、聯絡人：專案助理：尹良豪  聯絡電話：(02)8275－1414#282 

電子郵件：artsntua633gmail.com  


